
□ 王建平

201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

的解释》 和 2021 年修改后的解释吸纳了司法实践中创设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 增设“未成年人刑

事案件诉讼程序” 专章， 使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制度通过法律形式加以确立。 针对立法执

行以来司法实践中的主要问题， 需要加以梳理并逐步加以细化、 深化和优化， 才能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

制度在少年法庭成立四十年之后走得更加扎实和稳妥， 并向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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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诉讼程序的主要问题

适合未成年人身心

特点的亲情会见和圆桌审

判制度

为了使未成年被告人更容易接

受审判、 接受教育和接受改造，

少年法庭在开庭前和休庭时， 根据

情况， 可以安排未成年被告人与其

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亲属、 代

表会见。 实务中， 要结合案件具体

情况， 可以安排他们的父母与孩子

见面。 也可以让学校老师与犯错的

学生相见。 会见时， 不要把他当作

犯人， 要当作自己犯错误的孩子那

样来对待。 如果法定代理人不便或

不愿相见的， 可以安排与孩子最亲

近的其他亲属相见， 有时候效果会

更好些。

为了将上述亲情会见制度落到

实处， 需要改变原有的法庭庄严建

构， 营造富有人性化、 亲和力的宽

松刑事案件庭审环境。 少年法庭审

理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

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可以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

方式设置法庭席位。 目前， 全国法

院少年法庭设置样式各异， 没有统

一。 总的想法是， 要改造法庭， 改

变法台， 重设席位， 将少年审判法

庭改建成控辩审各方及其诉讼参与

人可以在同一平面围而就坐、 并以

孩子为中心进行诉讼且法庭呈圆形

或者椭圆形建筑布置的独具特色的

“圆桌法庭”， 使之成为人民法院审

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主要办案场所，

对孩子加以特殊保护， 实现新时代

跨越式的新发展。

保护隐私避免交叉感

染的分押分管和分案审理

制度

未成年人心智还不成熟， 人格

还不稳定， 对待他们不能像犯罪的

成年人一样。 所以， 在将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从刑事审判庭分离出来

后， 对未成年人罪犯的处理方式应

与成年人罪犯有所区别。

区别之一： 分押分管。 对被拘

留、 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与

成年人应当在分离的场所执行， 分

别关押、 分别管理、 分别教育， 对

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也应当与成年

人分别进行， 避免交叉感染。

区别之二： 分案审理。 分案审

理前提是分案起诉。 对分案起诉至

同一人民法院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

共同犯罪案件， 可以由同一个审判

组织审理； 不宜由同一个审判组织

审理的， 可以分别审理。

区别之三： 专人办理。 人民法

院应当确定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门

人员， 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

件， 并应当经过专门培训， 采取寓

教于审等办案方式， 同时要求办案

人员保持相对稳定性。

经过全国公安机关、 检察机关

和审判机关的共同努力， 目前分科

（庭） 办理、 分案审理制度得到了

有效落实。 但是， 分押分管制度在

执行中还存在思想不重视、 执行不

到位等问题。 2020 年， 全国检察

机关通过监所检察， 共纠正混管混

押 470 人。 2022 年， 全国检察机

关针对看守所， 纠正混管混押

3415 人， 同比上升 24.5%。 针对未

成年人社区矫正活动， 纠正与成年

犯混合执行社区矫正 637 人， 同比

上升 1.09 倍。 可见， 分押分管制

度还需进一步落实。

反映未成年人成长环

境和量刑依据的社会调查

制度

伴随着未成年人刑事审判机构

的建立， 对未成年被告人实行社会

调查的制度不仅要摆上重要议事日

程， 还要逐步加以完善。

《刑事诉讼法》 规定： “公安

机关、 人民检察院、 人民法院办理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根据情况可以

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成

长经历、 犯罪原因、 监护教育等情

况进行调查”， 使法庭教育和最终

裁判更具客观性、 针对性和科学

性， 这是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必

须完成的工作。

因此， 实行社会调查制度， 应

当将社会调查报告在法庭审理中公

开， 其建设性意见可帮助法官增强

内心确认， 为正确适用法律， 准确量

刑提供客观参考依据， 又为法庭教

育、 协助判后帮教延伸工作夯实基

础。 为此， 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调查

报告， 以及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

被告人情况的书面材料， 法庭应当审

查并听取控辩双方意见。 上述报告和

材料可以作为办理案件和教育未成年

人的参考， 努力促进社会调查报告的

功能逐步扩大。

但是， 实务中， 有的地方将社会

调查报告束之高阁， 有的地方由公诉

人宣读社会调查报告。 为了改变社会

调查报告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时遇到

的这些问题， 笔者认为， 开庭时， 应

当通知开展社会调查的社工组织派员

出庭， 接受控辩双方可能会提出的有

关问题的询问， 其社会调查报告可以

作为量刑参考依据之一。 下一步， 应

当将随案移交社会调查报告作为法院

刑事立案受理条件之一， 进一步完善

社会调查制度。

保护权利有利帮教的法

定代理人到庭和法庭教育

制度

少年法庭审理的是未成年人刑事

案件， 讯问和开庭的时候， 应当通知

其法定代理人到场。 无法通知、 法定

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

犯的， 也可以通知其成年亲属， 所在

学校、 单位、 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

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 从而维

护涉罪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

为了落实这一制度， 少年法庭应

在审判区域内增设法定代理人席位，

建立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有不可替

代作用的法定代理人出庭制度， 帮助

行使诉讼权利。 同时注重对法定代理

人进行教育， 促其履行监护职责， 帮

助罪错子女重塑人生。

法定代理人到庭， 不仅有利于核

实被告人身份， 还有利于对未成年被

告人开展法庭教育， 这是寓教于审的

重要环节。 法庭辩论结束后， 被告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犯罪事实无异议

的， 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生理、 心理

特点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治教育；

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 宣判后，

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治教育。

努力把法庭打造成既对失足未成年人

惩戒处罚的公堂,又是让失足未成年

人痛改前非、 改过自新的特殊课堂。

消除标签效应有利未成

年人回归社会的轻罪记录

封存制度

对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实行教

育、 感化、 挽救方针， 坚持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原则， 目的是帮助他们知

罪、 认罪、 悔罪， 改过自新， 重新踏

入社会后报效祖国。

但是， 从犯罪附随后果看， 未成

年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 其犯罪记

录在“全国违法犯罪人员信息库” 中

的存在， 必然会对他们今后学习、 工

作和生活产生很多不利影响。 这既不

利于犯罪预防， 也不利于在保护社会

安全和保障未成年人再社会化之间寻

求最大平衡。

为了消除“标签效应”， 为涉轻

罪且悔过自新的失足未成年人无痕回

归社会铺平道路， 《刑事诉讼法》 规

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

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 应当对

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被

封存的， 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

供， 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

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这个被誉为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 是少年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

部分， 意义深远。

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在轻罪案

件判决生效后的卷宗上应当标注“封

存” 字样， 限制公开； 将轻罪记录的

封存决定书面告知当事人和通知户籍

所在地公安机关， 做好对接； 建立并

严格执行封存档案查阅分级审批权限

管理制度， 防止外流； 同时通过信息

化管理手段， 防止封存的犯罪记录数

据被外部平台窃取， 避免泄露。

目前， 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

存制度对我国整个司法领域的轻微犯

罪记录封存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决定》 提出“建立轻微犯罪

记录封存制度”， 标志着我国在法治

保障人权道路上又向前迈出了新的一

步。 （作者单位：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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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灵云、 袁宝兴已持袁忠贵、

柳杏娣遗嘱向上海市普陀公证处申

办继承权公证， 因无法联系到利害

关系人袁宝康、 袁光利及其继承人、

钟春凤及其继承人， 特告请袁宝康、

袁光利、 钟春凤及其他， 有异议者

于见报之日起 30 天内联系普陀公证

处 （联 系 人 ： 吉邱 萍 ， 电 话 ：

5256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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